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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财教〔2019〕268号
　
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

2019年国家助学贷款奖励补助资金的通知

各县（市）财政局、教育体育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2019年国家助学金贷款奖励补助资金的通知》（云财教〔2019〕355号）要求，为进一步推进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经认真研究，现一次性下达你们2019年国家助学金贷款奖补资金，具体内容详见附表。收入列“1100245  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出列“205  教育支出”相关功能支出科目。

为做好资金管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要求如下：

一、此次奖励补助资金的分配重点考虑了州、县（市）建档立卡学生人数、学生资助工作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总体开展的情况和质量，以及风险补偿金及时足额偿付情况，对上述工作开展较好的县（市）给予奖励。
二、各县（市）要按照《财政部关于印发<国家助学贷款奖补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教〔2006〕332号）有关要求，该项资金应全部用于本地区和本校全日制普通高校贫困家庭学生的资助，重点确保普通高校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资助。
三、请各高校高度重视学生资助工作的开展，各县（市）积极做好区域内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工作，加强日常管理。在编制预算时，将所需承担的风险补偿资金列入年度预算，保证风险补偿金在当年支付到位。风险补偿金的到位偿付情况和助学工作开展质量作为下一年度奖励补助资金安排的重要依据。

附件：1.德宏州2019年国家助学贷款奖励补助资金分配表

          2.2019年国家助学贷款奖补资金绩效目标任务分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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